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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

(

以下称“本次

会议”

)

通知于

2014

年

3

月

28

日以电子邮件、传真方式发出

,

于

2014

年

4

月

8

日

9:00

时在公司五楼

会议室

(

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环山路

698

号

)

召开。会议由董事长汤世贤主持

,

应出席董事

9

人

,

实

际出席董事

9

人

,

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

会议程序合法有效。公司监事

及高管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经与会董事表决

,

形成如下决议

:

1

、审议通过《关于提名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

鉴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已届满

,

按照《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

经公司第三

届董事会提名

,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为

(

按姓氏笔画排序

):

白预弘、汤世贤、刘

伯哲、李壮、郭洪君、魏杰

;

独立董事候选人为

(

按姓氏笔画排序

):

宋文山、赵大利、黄传真。上述

董事候选人简历附后。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候选人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未

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待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后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为保证董事会的正常运作

,

在第四届董事会产生前

,

原董事仍应依照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

履行董事职务。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同意票数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票数的

100%

。

本议案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采用累积投票方式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提名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独立意见》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2

、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2014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同意票数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票数的

100%

。

《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4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

公告编号

:

2014-015)

全文详见《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特此公告。

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四月九日

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简历

一、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

按姓氏笔画排序

)

白预弘

,

男

,1983

年生

,

博士学历

,

中国公民

,

无永久境外居留权。曾任山东省高新技术创业

投资有限公司投资六部投资经理

,

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监事。现任山东省高新技术创

业投资有限公司医药与医疗业务部副总经理。

白预弘未持有公司股份

,

在公司大股东之一山东省高新技术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担任医药

与医疗业务部副总经理

,

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

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任职条件。

汤世贤

,

男

,1959

年生

,

本科学历

,

中国公民

,

无永久境外居留权。曾任威海量具厂副厂长、威

海机床厂厂长、威海华东数控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兼总经理

,

现任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

兼任威海华控电工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

威

海华东数控机床有限公司董事长

,

上海原创精密机床主轴有限公司董事长

,

荣成市弘久锻铸有

限公司董事

,

威海华东重工有限公司董事长

,

威海华东重型装备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汤世贤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

,

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38,659,633

股

,

持股比例

12.57%,

未间

接持有公司股份

,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符合《公司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任职条件。

刘伯哲

,

男

,1964

年生

,

研究生学历

,

九三学社成员

,

中国公民

,

无永久境外居留权。曾任山东

省德州市副市长、山东省高新技术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等职。现任山东省高新技术创业投

资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

鲁信创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

黄河三角洲产业投资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

山东龙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

烟台青湖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

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保龄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刘伯哲未持有公司股份

,

在公司大股东之一山东省高新技术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担任董

事、副总经理

,

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

交易所的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任职条件。

李壮

,

男

,1971

年生

,

大专学历

,

中国公民

,

无永久境外居留权。曾任威海机床厂副厂长

,

威海

机床厂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

威海华东数控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

现任威海华东数控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

兼任荣成市弘久锻铸有限公司董事。

李壮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

,

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7,091,221

股

,

持股比例

2.31%,

未间接持有

公司股份

,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符合《公司法》等

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任职条件。

郭洪君

,

男

,1954

年生

,

大专学历

,

高级政工师

,

中国公民

,

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曾任大连机床

厂党支部书记

,

大连机床厂实业总公司副总经理、党支部书记

,

大连机床集团公司管理部部长、

人力资源部部长

,

大连华根数控机床有限公司副总裁、监事

,

大连高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执行

总裁、党委副书记

,

大连高金数控集团总裁

;

现任大连高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大连

机床

(

数控

)

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

郭洪君未持有公司股份

,

在公司大股东之一大连高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担任监事会主席

,

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

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任职条件。

魏杰

,

男

,1956

年生

,

大专学历

,

会计师

,

中国公民

,

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曾任大连机床厂财务

处副处长、处长、财务部部长

,

大连机床集团公司财务部部长、副总会计师

,

大连华根机械有限

公司总会计师

,

大连机床集团公司副总裁

,

大连高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副总裁

;

现任大连

高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

魏杰未持有公司股份

,

在公司大股东之一大连高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担任董事

,

与其他股

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符合《公

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任职条件。

二、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

按姓氏笔画排序

)

宋文山

,

男

,1955

年生

,

本科学历

,

注册会计师、高级会计师

,

中国公民

,

无永久境外居留权。曾

任山东威海会计师事务所副所长

,

山东新北洋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和中航黑豹股份有限公

司独立董事

,

现任威海安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董事长、主任会计师

,

威海华菱光电股份有

限公司独立董事。

宋文山未持有公司股份

,

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持股

5%

以上的股东、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

惩戒。通过深交所独立董事任职资格考试

,

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任职条件。

赵大利

,

男

,1961

年生

,

法学博士、经济学博士后、教授、硕士生导师

,

中国公民

,

无永久境外

居留权。现任东北财经大学法学院院长、法律硕士教育中心主任、学术委员会委员、学位委员

会委员

,

辽宁省法学会副会长

,

辽宁省刑法学会副会长

,

大连市法学会副会长

,

大连市人民检察

院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

,

大连市西岗区人民检察院人民监督员

,

大连电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

大连智云自动化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赵大利未持有公司股份

,

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持股

5%

以上的股东、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

惩戒。通过深交所独立董事任职资格考试

,

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任职条件。

黄传真

,

男

,1966

年生

,

教授、博士生导师

,

中国公民

,

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现任山东大学机械

工程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

国际磨粒技术委员会委员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机械

学科专家评审组成员

,

中国机械工业金属切削刀具技术协会副理事长

,

中国刀协切削先进技术

研究会理事长

,

中国机械工程学会生产工程分会委员

,Materials Process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主编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brasive Technology

副主编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Nanoparticles

编委。

黄传真未持有公司股份

,

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持股

5%

以上的股东、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

惩戒。通过深交所独立董事任职资格考试

,

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任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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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

(

以下称“本

次会议”

)

通知于

2014

年

3

月

28

日以电子邮件、传真方式发出

,

于

2014

年

4

月

8

日

11:00

时在公司办

公楼五楼会议室

(

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环山路

698

号

)

召开。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刘传金主持

,

应

出席监事

3

人

,

实际出席监事

3

人

,

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

会议程序合法有

效。

经与会监事表决

,

形成如下决议

:

1

、审议通过《关于提名第四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

鉴于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任期届已满

,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

监事会提名

刘旭辉、隋立军为公司第四届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候选人简历如下

:

刘旭辉

,

男

,1958

年生

,

大专学历

,

会计师

,

中国公民

,

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曾任大连第二机床

厂会计

,

大连大力电脑机床有限公司财务部部长、副总经理

,

大连机床集团公司副总会计师、总

裁秘书

,

大连机床

(

数控

)

股份有限公司副总会计师、监事

;

现任大连高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财务

部部长。

刘旭辉未持有公司股份

,

现任公司大股东之一大连高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财务部部长

,

与

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任职条件。

隋立军

,

男

,1978

生

,

本科学历

,

注册会计师。现在山东省高新技术创业投资有限公司风险管

理部从事投资项目管理工作。

隋立军未持有公司股份

,

现任公司大股东之一山东省高新技术创业投资有限公司风险管

理部职员

,

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

所的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任职条件。

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

分之一。

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为保证监事会的正常运作

,

在第四届监事会产生前

,

原监事仍应依照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

履行监事职务。

以上监事候选人经股东大会选举通过后

,

将与公司

2014

年第一次职工代表大会选举的职

工代表监事孙吉庆共同组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

表决结果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同意票数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票数的

100%

。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采用累积投票方式表决。

2

、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2014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同意票数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票数的

100%

。

《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4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

公告编号

:

2014-015)

全文详见《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特此公告。

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一四年四月九日

证券代码:002248� � � �证券简称:华东数控 公告编号:2014-015

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4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三届董事会、监事会拟定于

2014

年

4

月

24

日

(

星期四

)

召开

2014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

会议有关事项如下

: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

一

)

召开时间

:2014

年

4

月

24

日

(

星期四

)

上午

9:00

。

(

二

)

召开地点

:

公司办公楼三楼会议室

(

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环山路

698

号

)

。

(

三

)

股权登记日

:2014

年

4

月

17

日

(

星期四

)

。

(

四

)

召集人

: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监事会。

(

五

)

召开方式

:

现场投票

(

六

)

出席对象

:

1

、截至

2014

年

4

月

17

日

(

星期四

)15:00

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或其委托代理人

(

授权委托书附后

);

2

、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

3

、董事、监事候选人

;

4

、公司聘请的律师。

二、会议审议事项

(

一

)

议案名称

:

1

、《关于

2013

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

2

、《关于选举第四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

2.1

关于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

2.1.1

关于选举白预弘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

2.1.2

关于选举汤世贤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

2.1.3

关于选举刘伯哲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

2.1.4

关于选举李壮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

2.1.5

关于选举郭洪君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

2.1.6

关于选举魏杰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

2.2

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2.2.1

关于选举宋文山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

2.2.2

关于选举赵大利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

2.2.3

关于选举黄传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

3

、《关于选举第四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3.1

关于选举刘旭辉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

3.2

关于选举隋立军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

二

)

披露情况

:

第

1

项议案经公司

2014

年

3

月

14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

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

第

2

、

3

项议案经公司

2014

年

4

月

8

日召开的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

十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

相关公告于

2014

年

3

月

15

日、

2014

年

4

月

9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披露。

(

三

)

投票方式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方式表决

,

其中第

2

、

3

项议案采用累积投票方式表决。

三、会议登记方法

(

一

)

登记方式

:

1

、法人股东应持单位介绍信、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的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或法

人代表证明书及出席人身份证、股票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2

、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票账户卡

;

授权委托代理人持代理人及委托人身份证、授

权委托书、委托人股票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3

、异地股东可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

(

不接受电话登记

),

股东请仔细填写《股东参会

登记表》

(

格式附后

),

以便登记确认。来信请寄

:

公司证券部

(

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环山路

698

号

),

邮编

:264205(

信封请注明“股东大会”字样

)

。

(

二

)

登记时间

:

2014

年

4

月

18

日

(

星期五

),

上午

8:00

—

12:00;

下午

13:00

—

16:00

(

三

)

登记地址及联系方式

地 址

:

公司证券部

(

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环山路

698

号

)

联系电话

:0631-5912929

传真

:0631-5967988

联 系 人

:

王明山、孙吉庆

四、其他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会期半天

,

与会人员的食宿及交通等费用自理。

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四月九日

附件一

:

股东参会登记表

姓 名： 身份证号：

股东账号： 持 股 数：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联系地址： 邮 编：

附件二

: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

)

代表本人

(

单位

)

出席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

并按如下授权代为行使表决权。委托人对会议议案表决如下

:(

请在

相应的表决意见项下划“

√

”或填写票数

,

划“

√

”表示将票数平均投给被选举人。

)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票数

１

《关于

２０１３

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２

《关于选举第四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２．１

关于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有效表决权总数： 股

×６＝

票

２．１．１

关于选举白预弘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２．１．２

关于选举汤世贤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２．１．３

关于选举刘伯哲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２．１．４

关于选举李壮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２．１．５

关于选举郭洪君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２．１．６

关于选举魏杰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２．２

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有效表决权总数： 股

×３＝

票

２．２．１

关于选举宋文山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２．２．２

关于选举赵大利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２．２．３

关于选举黄传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３

《关于选举第四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有效表决权总数： 股

×２＝

票

３．１

关于选举刘旭辉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３．２

关于选举隋立军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委托股东姓名及签章

:

身份证或营业执照号码

:

委托股东持股数

:

委托人股票账号

:

受托人签名

: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

委托日期

:

*

请认真填写授权委托书

,

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

*

本委托书有效期至股东大会结束之时止

*

证券代码:002248� � �证券简称:华东数控 公告编号:2014-016

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三届监事会任期已届满。根据《公司法》、

《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

公司第四届监事会将由三名监事组成

,

其中一名为职工代表监事

,

由

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公司职工代表大会于

2014

年

4

月

7

日在公司五楼会议室召开

,

对第四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

事进行推荐和选举

,

会议由工会主席高鹤鸣主持

,

经与会职工代表认真审议

,

以无记名投票方

式表决

,

一致通过选举孙吉庆

(

简历附后

)

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

将与公司

2014

年

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两名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

职工代表监事简历

:

孙吉庆

,

男

,1984

年生

,

本科学历。

2008

年

7

月至今在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工

作

;

现任公司第三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证券事务代表、证券部部长。

孙吉庆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

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

惩戒

,

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任职条件。

特此公告。

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四年四月九日

股票代码:000686� � � �股票简称:东北证券 公告编号:2014-026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2014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

公司于

2014

年

4

月

4

日通过传真或邮件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关于召开东北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2014

年第三次临时会议的通知》。

2.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2014

年第三次临时会议于

2014

年

4

月

8

日以通讯

表决的方式召开。

3.

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的董事

13

人

,

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

13

人

,

其中董事宋尚龙由于出差

委托董事孙晓峰代为出席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4.

本次会议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以记名投票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

1.

《设立战略规划部的议案》

表决结果

:

同意

13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审议通过本议案。

2.

《设立衍生品经纪业务部的议案》

表决结果

:

同意

13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审议通过本议案。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四月九日

股票代码:000686� � � �股票简称:东北证券 公告编号:2014-025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

)2013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2014

年

4

月

3

日召开的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2013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978,583,016

股为基数

,

向全体股

东每

10

股派

0.80

元人民币现金

(

含税

;

扣税后

,QFII

、

RQFII

以及持有股改限售股、首发限售股的个

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10

股派

0.72

元

;

持有非股改、非首发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证券投

资基金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

先按每

10

股派

0.76

元

,

权益登记日后根据投资者减持

股票情况

,

再按实际持股期限补缴税款

a

;

对于

QFII

、

RQFII

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

,

本公司未代扣代

缴所得税

,

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

同时

,

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10

股。

【

a

注

:

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

,

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

,

持股

1

个月

(

含

1

个月

)

以内

,

每

10

股补缴税款

0.12

元

;

持股

1

个月以上至

1

年

(

含

1

年

)

的

,

每

10

股补缴税款

0.04

元

;

持股超

过

1

年的

,

不需补缴税款。】

本次权益分派前公司总股本为

978,583,016

股

,

本次权益分派后总股本增至

1,957,166,032

股。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2014

年

4

月

15

日

,

除权除息日为

:2014

年

4

月

16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

:

截止

2014

年

4

月

15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

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1.

本次所送

(

转

)

股于

2014

年

4

月

16

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在送

(

转

)

股过程中产生的不

足

1

股的部分

,

按小数点后尾数由大到小排序依次向股东派发

1

股

(

若尾数相同时则在尾数相

同者中由系统随机排序派发

),

直至实际送

(

转

)

股总数与本次送

(

转

)

股总数一致。

2.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2014

年

4

月

16

日通过股东

托管证券公司

(

或其他托管机构

)

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3.

以下

A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９９７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 ０８＊＊＊＊＊９９２

长春长泰热力经营有限公司

五、本次所送

(

转

)

的无限售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

2014

年

4

月

16

日。

六、股份变动情况表

股份类别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

－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发行

新股

送

股

公积金转股

其

他

小计 数量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１３３

，

８４２

，

２３８ １３．６８％ １３３

，

８４２

，

２３８ １３３

，

８４２

，

２３８ ２６７

，

６８４

，

４７６ １３．６８％

１．

国家持股

２．

国有法人持股

２９

，

６８６

，

１７４ ３．０４％ ２９

，

６８６

，

１７４ ２９

，

６８６

，

１７４ ５９

，

３７２

，

３４８ ３．０４％

３．

其他内资持股

１０４

，

１５６

，

０６４ １０．６４％ １０４

，

１５６

，

０６４ １０４

，

１５６

，

０６４ ２０８

，

３１２

，

１２８ １０．６４％

其中：境内非国有法人持股

１０４

，

１５６

，

０６４ １０．６４％ １０４

，

１５６

，

０６４ １０４

，

１５６

，

０６４ ２０８

，

３１２

，

１２８ １０．６４％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４．

外资持股

其中：境外法人持股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５．

高管股份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８４４

，

７４０

，

７７８ ８６．３２％ ８４４

，

７４０

，

７７８ ８４４

，

７４０

，

７７８ １

，

６８９

，

４８１

，

５５６ ８６．３２％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８４４

，

７４０

，

７７８ ８６．３２％ ８４４

，

７４０

，

７７８ ８４４

，

７４０

，

７７８ １

，

６８９

，

４８１

，

５５６ ８６．３２％

２．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其他

三、股份总数

９７８

，

５８３

，

０１６ １００．００％ ９７８

，

５８３

，

０１６ ９７８

，

５８３

，

０１６ １

，

９５７

，

１６６

，

０３２ １００．００％

七、本次实施送

(

转

)

股后

,

按新股本

1,957,166,032

股摊薄计算

,

公司

2013

年度每股净收益为

0.25

元。

八、咨询机构

:

1.

咨询地址

:

长春市自由大路

1138

号东北证券大厦证券部

2.

咨询联系人

:

刘洋、黄野秋

3.

咨询电话

: 0431-85096806

、

0431-85096807

4.

传真电话

: 0431-85096816

九、备查文件

1.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

2.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公司有关权益分派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

3.

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4月9日

证券代码:600648,900912� � � � �证券简称:外高桥、外高B股 编号:临2014-012

上海外高桥保税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物业资源储备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近期

,

上海外高桥保税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董事会办公室不断收到投

资者来电

,

询问公司在中国

(

上海

)

自由贸易试验区内的物业资源储备情况。为切实有效做好及

时、公平披露信息

,

现将截至公告日公司物业资源储备情况公告如下

:

表一、已建物业情况

单位：平方米

规划

用途

物业区域 地上建筑面积 总建筑面积 权益比例 备注

厂房

仓库

自贸区：外高桥保税区（含新发展

产业园）

２

，

３７６

，

２９４ ２

，

３７６

，

２９４ １００％

、

９１．１７％

地下建面未统计

自贸区：外高桥保税物流园区

１４０

，

７８０ １４０

，

７８０ ５４．７５％

地下建面未统计

物流园区二期

８８

，

２２６ ８８

，

２２６ １００％

启东产业园

８８

，

０００ ８８

，

０００ ６０％

小计

２

，

６９３

，

３００ ２

，

６９３

，

３００ ／

商办

自贸区：外高桥保税区（含新发展

产业园）

２２１

，

６９８ ２２１

，

６９８ １００％

、

９１．１７％

地下建面未统计

自贸区：外高桥保税物流园区

３

，

９１７ ３

，

９１７ ５４．７５％

地下建面未统计

外高桥夏碧路商业等

５１

，

８５６ ５１

，

８５６ １００％

地下建面未统计

外高桥保税区宾馆

３３

，

８７２ ３５

，

３６８ １００％

浙江千岛湖大酒店

１３

，

２８１ １４

，

５９５ ７５％

外高桥皇冠假日酒店

４４

，

６６８ ５２

，

６２２ １００％

森兰北块商业

３

，

３７７ ３

，

３７７ １００％

森兰商业商务区（森兰商都）

３６

，

５９５ ８３

，

３９４ １００％

常熟森兰公寓

９

，

９３８ １３

，

２９４ ９５．１０％

小计

４１９

，

２０２ ４８０

，

１２１ ／

住宅

外高桥保税区宾馆

１２

，

９４５ １２

，

９４５ １００％

常熟森兰公寓（销售尾盘）

２４５ ２４５ ９５．１０％

森兰名佳

４８

，

８６８ ６３

，

８６８ １００％

小计

６２

，

０５９ ７７

，

０５９ ／

合计

３

，

１７４

，

５６１ ３

，

２５０

，

４８０

表二、在建物业情况

单位：平方米

规划

用途

物业区域 地上建筑面积 总建筑面积 权益比例 备注

厂房

仓库

自贸区：外高桥保税区（含新发展

产业园）

１９２

，

５７９ １９２

，

５７９ １００％

、

９１．１７％

地下建面未统计

自贸区：外高桥保税物流园区

２１５

，

０００ ２１５

，

０００ ５４．７５％

地下建面未统计

物流园区二期

３００

，

７６５ ３００

，

７６５ １００％

地下建面未统计

启东产业园

５４

，

０００ ５４

，

０００ ６０％

小计

７６２

，

３４４ ７６２

，

３４４ ／

商办

自贸区：外高桥保税区（含新发展

产业园）

２９

，

４４３ ２９

，

４４３ １００％

、

９１．１７％

地下建面未统计

森兰商业商务区

２１０

，

４５３ ４０８

，

８２１ １００％

启东海韵广场

１８

，

５２０ １８

，

５２０ ６０％

小计

２５８

，

４１６ ４５６

，

７８４ ／

住宅

森兰国际社区（

Ａ５－１

）

５９

，

１３６ １０１

，

３７６ １００％

启东海韵广场

６７

，

７２８ ８２

，

０７４ ６０％

小计

１２６

，

８６４ １８３

，

４５０ ／

合计

１

，

１４７

，

６２４ １

，

４０２

，

５７８

表三、未建物业情况

单位

:

平方米

规划

用途

物业区域 地上建筑面积 总建筑面积 权益比例 备注

厂房

仓库

自贸区：外高桥保税区（含新发展

产业园）

９１０

，

９００ ９１２

，

１９０ １００％

、

９１．１７％

地下建面未统计

启东产业园

４７

，

７１１ ４７

，

７１１ ６０％

统计口径为已招商物业

物流园区二期

１１９

，

４００ １１９

，

４００ １００％

地下建面未统计

小计

１

，

０７８

，

０１１ １

，

０７９

，

３０１ ／

商办

自贸区：外高桥保税区（含新发展

产业园）

１

，

１３３

，

１００ １

，

１３３

，

１００ １００％

、

９１．１７％

地下建面未统计

森兰商业商务区

４７７

，

２８０ ７３９

，

６５０ １００％

小计

１

，

６１０

，

３８０ １

，

８７２

，

７５０ ／

住宅

森兰国际社区

５１１

，

７７２ ８８４

，

７４９ １００％

小计

５１１

，

７７２ ８８４

，

７４９ ／

地下面积暂按

３７２９７７

平

米算，最终以建筑设计

方案为准

合 计

３

，

２００

，

１６３ ３

，

８３６

，

８００

备注

:

未建物业情况系按照目前的规划用途和容积率计算得出

,

最终以实际建设为主。

特此公告。

上海外高桥保税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4月9日

证券代码:600648,900912� � � � �证券简称:外高桥、外高B股 编号:临2014-011

上海外高桥保税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D1-4、D04-04地块合作协

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上海外高桥保税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2013

年

9

月

29

日召开第七届

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

2013

年

10

月

24

日召开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对森兰

?

外高桥商业商务区

D1-4

、

D04-04

项目合作开发进行授权的议案》

(

公告编号

:2013-

038

、

2013-046)

。

●

公司

2014

年

1

月

14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

,

审议通过了《关于与招商置

业公司合作开发森兰

?

外高桥商业商务区

D1-4

、

D4-4

项目的议案》

(

公告编号为

:2014-002)

。

●

公司于近期与上海招商置业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招商置业公司”

)

签署了《关于森兰

?

外高桥

D1-4

地块、

D04-04

地块项目之合作协议》。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一、合作标的和交易对方情况

1

、合作标的

:(1)D1-4

地块基本情况

:

该地块西至张杨北路东侧绿化带、南至启帆路、东至

兰嵩路、北至洲海路南侧绿化带

,

土地面积为

51,070

平米

(

实际以土地使用权证记载为准

),

综合

容积率为

4.0,

土地性质为商业金融业和商务办公用地

,

使用年限

50

年。

(2)D04-04

地块基本情况

:

该地块北至高西路

,

南至洲海路北侧绿化带

,

西至兰嵩路

,

东至高

恒路

,

土地面积为

27,900

平米

(

实际以土地使用权证记载为准

),

综合容积率为

3.0,

土地性质为商

业金融业和商务办公用地

,

使用年限

50

年。

2

、合作对方

:

招商置业公司情况详见公告临

2014-002

。招商置业公司经营状况良好

,

履约

能力较强。招商置业公司与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协议主要内容

合作双方共同出资设立项目公司

,

注册资本金为

30,000,000

元

,

公司持有

40%

股权

,

招商置

业公司持有

60%

股权。项目公司成立后

,

公司委托项目公司对

D1-4

地块、

D04-04

地块实施工

程建设。

三、合作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通过引进招商置业公司合作开发项目

,

有助于公司缩短项目前期开发周期

,

减轻项目开

发的资金压力

,

促进合作双方优势互补、利益双赢

,

加快培育进口商品保税展示交易中心等自

由贸易试验区产业功能。

特此公告。

上海外高桥保税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4月9日

股票简称:步步高 股票代码:002251� � � �公告编号:2014-020

步步高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

１０３

，

０５８

，

２２３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１７．２５９３％

。

２

、上市流通日期为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１

日。

一、本次解除限售前公司限售股份概况及股本变动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１３４９

号文核准，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完成了非

公开发行股票事宜，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５６

，

３９５

，

８９１

股，发行完成后总股本为

３２６

，

７５５

，

８９１

股。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９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自上市首日起，锁定

期为

１２

个月。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５

日， 公司实施了

２０１２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以公司非公开发行后总股本

３２６

，

７５５

，

８９１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６．６１９２５３

元人民币现金，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

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８．２７４０６６

股。

二、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发行对象新疆同和平裕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天弘基金公司

－

工行

－

华融国际

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华融·盛世景

８

号权益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新疆盛世发金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新疆鼎丰展金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就本次非公开发行认购做

出如下承诺：本公司所获配的步步高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自上市首日起，十二个月

内不转让。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

４

名股东均严格履行了相关承诺，且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本公

司资金的情形，公司也未对其提供过任何担保。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１

日。

２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

１０３

，

０５８

，

２２３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１７．２５９３％

。

３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人数为

４

名。

４

、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

序号 股东全称 所持有限售股份总数（股） 本次解除限售数量（股）

１

新疆同和平裕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２９

，

３２９

，

８７６ ２９

，

３２９

，

８７６

２

天弘基金公司

－

工行

－

华融国际信托

有限责任公司华融·盛世景

８

号权益

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２８

，

３２４

，

８０２ ２８

，

３２４

，

８０２

３

新疆盛世发金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２３

，

８４０

，

１４７ ２３

，

８４０

，

１４７

４

新疆鼎丰展金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２１

，

５６３

，

３９８ ２１

，

５６３

，

３９８

合计

１０３

，

０５８

，

２２３ １０３

，

０５８

，

２２３

四、股份变动情况表

单位：股

股份类型 本次变动前（股）

本次变动（股）

本次变动后（股）

变动前 变动后

一、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１５６

，

１５５

，

０７９ １０３

，

０５８

，

２２３ ５３

，

０９６

，

８５６

１

、国家持股

０ ０

２

、国有法人持股

０ ０

３

、其他内资持股

１０３

，

０５８

，

２２３ １０３

，

０５８

，

２２３ ０

其中：境内非国有法人持股

１０３

，

０５８

，

２２３ １０３

，

０５８

，

２２３ ０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０ ０

４

、外资持股

０ ０

其中：境外法人持股

０ ０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０ ０

５

、高管股份

５３

，

０９６

，

８５６ ５３

，

０９６

，

８５６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４４０

，

９６０

，

７９２ １０３

，

０５８

，

２２３ ５４４

，

０１９

，

０１５

三、股份总数

５９７

，

１１５

，

８７１ ５９７

，

１１５

，

８７１

五、备查文件

１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２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３

、保荐机构的专项核查意见。

特此通知。

步步高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四月八日

股票代码：600220� � � � �股票简称：江苏阳光 公告编号：临2014-008

江苏阳光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控股子公司宁夏阳光硅业有限公司的破产清算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3

年

3

月

18

日，江苏阳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控股子公司宁夏阳光硅业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

"

宁夏阳光

"

）收到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

"

石嘴

山市中级法院

"

）的《民事裁定书》（【

2013

】石破字第

1-7

号），石嘴山市中级法院于

2013

年

3

月

18

日作出裁定，宣告宁夏阳光破产；

2013

年

8

月

30

日，本公司收到了宁夏嘉德拍卖行有限公

司的拍卖成交确认书， 江阴建禾钢品有限公司成功竞得宁夏阳光的整体破产资产。（详见本

公司

2013

年

3

月

20

日和

2013

年

9

月

3

日于《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公告）

近日，公司收到宁夏阳光管理人转发的石嘴山市中级法院的《民事裁定书》（【

2013

】石民

破字第

1-14

号）和《民事裁定书》（【

2013

】石民破字第

1-15

号）。内容如下：

宁夏阳光管理人将经第二次债权人会议通过的 《宁夏阳光硅业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分配

方案》提请石嘴山市中级法院裁定认可，法院作出如下裁定：认可宁夏阳光破产管理人制作

的《宁夏阳光硅业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根据本次裁定结果，公司享有宁夏阳光债权

1,274,946,000

元，按分配方案将收回

34,296,047.40

元，截止

2013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对该债权计

提坏账准备为

1,267,152,790

元，本次裁定结果对坏账准备影响数为

26,502,837.40

元，最终金

额以注册会计师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公司董事会将根据宁夏阳光相关破产工作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提醒广

大投资者注意市场风险。

备查文件目录：

《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

2013

】石民破字第

1-14

号）

《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

2013

】石民破字第

1-15

号）

特此公告。

江苏阳光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4月8日

证券代码:002569� � � �证券简称:步森股份 公告编号:2014-004

浙江步森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

９５

，

４４５

，

０００

股。

２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４

日。

一、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和股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４１５

号文核准，公司获准向社会公开发行人

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２

，

３３４

万股，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深证上【

２０１１

】

１０８

号同意，公司发行的人民

币普通股股票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２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上市时公司总股本为

９

，

３３４

万

股，其中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为

７

，

４６０

万股，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为

１

，

８７４

万股。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网下配售的

４６０

万股股票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２

日锁定期届满并上市流通。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的一年期限售股

６３７

万股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２

日上市流通。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实施了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以公司原股本

９

，

３３４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送红股

３

股，派现

１

元（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每

１０

股

转增

２

股，公司总股本变更为

１４

，

００１

万股。

截至目前，公司总股本为

１４

，

００１

万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为

９５

，

９３７

，

１８７

股，其中高管

锁定股为

４９２

，

１８７

股，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为

４４

，

０７２

，

８１３

股。

二、股东履行股份限售承诺情况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在招股说明书中对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以及自愿锁定等

事项承诺如下：

１

、公司股东步森集团、达森投资、吴永杰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

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本次发行前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也不由发行人回购其持有的该

部分股份。

２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

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在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在申报离任

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 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公司股票数量占本人所持有公司股

票总数的比例不超过

５０％

。

３

、步森集团、达森投资为避免与发行人同业竞争，特承诺如下：

（

１

） 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公司或其他组织将不在中国境内外从事与步森股份相

同或相似的业务。

（

２

）若步森股份今后从事新的业务领域，则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公司或其他组织

将不在中国境内外以控股方式， 或以参股但拥有实质控制权的方式从事与步森股份新的业

务领域有直接竞争的业务活动，包括在中国境内外投资、收购、兼并与步森股份今后从事的

新业务有直接竞争的公司或者其他经济组织。

（

３

） 本公司承诺不以发行人控股股东地位或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公司地位谋求不正当利

益，进而损害步森股份其他股东的权益。如因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公司或其他组织违

反上述承诺而导致步森股份的权益受到损害的， 则本公司承诺向步森股份承担相应的损害

赔偿责任。”

４

、发行人实际控制人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如下：

（

１

） 本人保证今后不直接或间接从事或参与任何在商业上对步森股份构成竞争或可能

导致与步森股份产生竞争的业务及活动，或拥有与步森股份存在竞争关系的任何经济实体、

机构、经济组织的权益，或以其他任何形式取得该经济实体、机构、经济组织的控制权，或在

该经济实体、机构、经济组织中担任高级管理人员或核心技术人员；

（

２

）本人保证本人的直系亲属遵守本承诺；

（

３

） 本人愿意承担因本人及本人的直系亲属违反上述承诺而给步森股份造成的全部经

济损失。

经核查，截止本申请书之日，公司股东步森集团有限公司、诸暨市达森投资有限公司、吴

永杰严格履行上述承诺，未发现不遵守承诺的情形。

三、股东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及对股东违规担保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３

年年底，公司控股股东占用公司资金已经全部归还。目前，本次申请解除股份

限售的股东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公司对其也不存在违规担保。

四、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时间为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４

日；

２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本次解除限售的数量为

９５

，

４４５

，

０００

股，占公司股份

总数的

６８．１７％

；

３

、本次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东为

３

名，其中法人股东

２

名，自然人股东

１

名；

４

、各限售股份持有人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全称

持有限售股份

总数

本次解除限售

股份数量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占公司

股本总额的比例

备注

１

步森集团有限公司

８３

，

３７０

，

０００ ８３

，

３７０

，

０００ ５９．５５％

控股股东

２

诸暨市达森投资有限公司

９

，

９７５

，

０００ ９

，

９７５

，

０００ ７．１２％

实际控制人控

制的企业

３

吴永杰

２

，

１００

，

０００ ２

，

１００

，

０００ １．５０％

现任总经理

合 计

９５

，

４４５

，

０００ ９５

，

４４５

，

０００ ６８．１７％

注

１

：现任本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吴永杰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所持有本

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５％

，同时应当向公司申报所持股份及其变动情况；

注

２

：控股股东步森集团有限公司质押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７７

，

０７０

，

０００

股。

五、备查文件

１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２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３

、股本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数据表

特此公告。

浙江步森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Ｏ一四年四月九日


